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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年司改國是會議第 5分組毒品防制決議研商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6年 9月 7日(星期四)上午 9時 30分 

貳、地點：本部 2樓簡報室 

參、主席：法務部張常務次長斗輝 

肆、出列席者：如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陸、討論及會議結論： 

議題 5-2-1：緝毒政策與毒品重刑化政策之檢討 

※相關機關發言 

◎勞動部王科長麗雯: 

毒防中心有分享因一罪一罰刑期較長，協助對象有高齡化趨勢。本

部最近請地方毒防中心及衛福部提供戒癮團體、民間團體名冊，彙

整提供給各地就業服務機構。另邀請民間團體提案明年公益彩券回

饋金案件，如果對於協助毒癮戒治者有就業促進方案，可以提案。

戒癮期間是否一併工作，尊重戒癮團體對於個案處遇內容，需要勞

動部支援，我們會配合。 

◎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諶司長立中: 

一、 毒品成癮很難用個人意志戒癮，加上吸毒後支持力量都被破壞 

，單純關起來戒除毒癮，成效不足，概念上希望多給點協助，

幫助戒除毒癮。 

二、 資源不足，現在還在建立骨架階段，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比例

提升太快，醫療院所吃不消。施用者是否補助部分，目前沒有

補助，補助費用會有爭議，如同要不要放入健保，以本司立場，

現階段先以培養人力為主。是否爭取補助個人戒癮之預算我們

會努力，需要時間來說服大眾。 

三、 個案第一次被抓到，詢問完回去又被抓到，就算兩罪，但從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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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角度，關太久已經失去刑罰目的，會讓個案逐漸適應、融入

系統，反而交友關係複雜化，建議不要關太久。 

◎司法院刑事廳李法官明益: 

一、 有關「檢討一罪一罰合理性」，行為人多次施行毒品之犯行，

究應一行為一罰，抑或就多次行為論以一罪，應由法官本於個

案具體情節依法判斷，本院予以尊重。 

二、 有關「通盤檢討現行對多次施用毒品者之刑事處分」，除就施

用毒品者施以刑罰處遇外，是否修法創設保安處分類型，賦予

法官得視個案需求，彈性運用處遇手段，本院原則上尊重主責

機關之政策決定，嗣日後有更為具體之制度設計，本院再行表

示意見。 

三、 其他部分涉及專業醫療評估跟政策決定，尊重主責機關決定。 

◎主席： 

有關施用毒品者現行實務運作情形及有無修法必要，請大家表示意

見。 

◎法務部檢察司聶主任檢察官眾: 

將數行為認定為一行為，會有當初連續犯廢除時的爭議。目前實務

上運作沒有太大困難，實務上施用毒品之量刑及定執行刑都很輕。

調整一罪一罰對於刑法體制有矛盾處，建議維持現制。 

◎雲林地檢王主任檢察官聖涵: 

現行法院法官認為毒品具有成癮性，所以量刑上及定執行刑都很低。

可能比以前連續犯加重二分之一更低。修法的好處是緩起訴可能不

用二緩、三緩，因為是連續犯。實際狀況應該還是個案認定，不能

專為毒品案件去修法，對刑事法架構不是很妥適。 

◎臺北地檢黃主任檢察官士元: 

個人認為是觀念上調整，施用毒品者可能有成癮性，用實質上一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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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可以涵攝問題，不需修法。如果現在要判斷有無成癮性，會增加

訴訟資源及被告會打聽如何應對可進入戒癮流程。 

◎主席： 

有關再犯者適度併用保安處分與刑罰，請大家表示意見。 

◎法務部檢察司聶主任檢察官眾: 

保安處分部分，刑法第 88 條規定，施用毒品者入相當處所為禁戒

處分。緩刑部分，第 74 條第 2 項第 6 款，可以緩刑並命令完成戒

癮治療。但是實務上，這兩條在施用毒品判決沒有看過。 

◎法務部檢察司余副司長麗貞: 

第 5組委員共識是檢討一罪一罰。毒品施用者議題設定是在每次都

有尿液檢驗報告情形，多次吸毒行為，最高法院刑庭決議已經認定

是數罪，除非修法無法改變。我個人建議修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，不

要修刑法。若把連續犯概念修回來，對其他罪的適用影響過大。目

前司法實務的個案量刑，施用 12 次判 6 個月以下，這也是法官不

認同是數罪的見解，所以目前實務可說是，無包括一罪之名，而有

包括一罪之實。如果不修法，是否能改變一罪一罰的立場？維持現

狀可能無法回應外界。刑法第 88條禁戒跟第 74條緩刑部分，建議

可以跟法官宣導。 

◎司法院刑事廳李法官明益: 

一、 一罪一罰部分，差異較大是分次論刑後合併定執行刑部分，實

務上法官對施用毒品罪責、刑罰處遇看法不同，差異很大。被

告很多認為施用毒品是傷害自己，判刑如同殺人、強盜等。目

前高院針對地院施用毒品判決有關定執行刑、量刑作審查，差

異太大會撤銷。以往量刑都會盡量尊重一審事實審認定，如何

入法頗費思量。 

二、 保安處分部分，成癮部分贊成協助脫離毒品、復歸社會。惟此

不僅涉及法律問題，還有醫療專業判斷。本院樂觀其成，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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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設計部分，無具體意見。 

◎主席： 

有關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與藥事法、管制藥品管理條例處罰規定競合

部分，請大家表示意見。 

◎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張專門委員志旭： 

一、 毒品與管制藥品大部分是相同，但是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是管理

持有管制藥品之機構，強調是管理，著重在使用流向，衛生機

關定期稽核。毒品規範非法製造、販賣、運輸、施用，與管制

藥品管理條例不同。 

二、 毒品適用刑罰，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是行政罰，目的、對象不同，

應無競合問題，建議維持現狀。 

◎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劉科長佳萍: 

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有關分級品項認定部分會配合毒品危害防制條

例併同修正。 

◎主席: 

藥事法規定轉讓禁藥因而致人於死有加重其刑規定，毒品危害防制

條例沒有，有無需要做相類似規定？ 

◎法務部檢察司聶主任檢察官眾: 

一、 罪刑不相當部分，委員意見是認為販賣第一級毒品 0.2公克，

刑度一樣是死刑、無期徒刑，因此建議毒品刑度降低。外界跟

立法院一直希望我們提高刑度，跟司改委員想法不同。建議維

持現狀。 

二、 管制藥品管理條例跟藥事法著重在藥品及管制藥品管理，藥事

法就藥品、藥商、藥局、藥品廣告為規範，藥事法有刑事處罰

規定。目前實務上適用無問題，係法規競合，用特別法處理即

可。管制藥品管理條例著重在管理，只有行政罰沒有刑罰，與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沒有衝突。建議維持現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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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雲林地檢王主任檢察官聖涵: 

法條競合目前實務上沒有問題。情輕法重，法院都會引用刑法第

59條減輕，量刑上也沒有問題。 

◎桃園地檢何主任檢察官嘉仁: 

藥事法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兩法適用主要是在事實認定問題。以愷

他命為例，三審認為愷他命是偽藥，一、二審認為不是。一個轉讓

愷他命行為要判到 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會涉及能否易科罰金，所以

一、二審法院比較不傾向用藥事法，而是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。藥

事法第 83條範圍太大，不是禁藥就是偽藥，與毒品有分四級不同，

符合轉讓就會變成 7年以下。 

◎法務部檢察司林司長邦樑： 

要麻煩心口司諶司長針對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資源量能部分，進一

步評估，因檢察署緩起訴處分比例陡升，造成量能無法因應，此部

分也涉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於單純施用毒品從 5年調降為 3年或

2年，這些人有可能進入醫療院所戒癮治療，請衛福部進一步評估。 

主席結論： 

一、多數贊成縮減單純施用毒品 5年內再犯之規定。 

二、 管制藥品管理條例、藥事法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處罰規定有無 

    競合，應否修法，請衛生福利部及檢察司研議。 

三、 一罪一罰是否合理，再犯適度併用保安處分與刑罰，請檢察司 

    評估研議。 

四、 擴大檢察官對於多次施用毒品者得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

訴處分，請繼續加強辦理，併請衛生福利部評估及提升後端戒癮

醫療資源量能。 

五、 請與會機關於會後一個月，就司改國是會議決議，提供法務部 

    初步回應意見，併請司法院就新世代反毒行動綱領中有關院際合 

    作部分提供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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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5-2-2：施用毒品者戒癮治療多元處遇模式之改良，整合司法、

醫療與社工資源，除矯治勒戒回歸衛福部。 

※相關機關發言 

◎法務部保護司張副司長云綺： 

觀護人針對保護管束部分，著重在個案，如果往前移到偵查中，法

律上無依據，人力亦不足。現在光是處理刑後、出監這塊，人力已

嫌不足。如果往前到偵查中個案，觀護人協助量能有限。 

◎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洪科長嘉璣： 

緩起訴處分對衛生福利部來說就是社區處遇，不用進入矯正機關處

遇。觀護人介入應該也是緩起訴部分，就我瞭解目前緩起訴前檢察

官會通知醫院，請醫院評估是否適於緩起訴再回復檢察官為是否緩

起訴戒癮治療判斷。王以凡委員認為保護官在一些處遇時對於個案

也會做一些背景調查，所以建議評估由地檢署團隊跟醫院評估，以

上意見參考。 

◎雲林地檢王主任檢察官聖涵： 

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處分除了醫療資源需提升外，觀護人力也嚴重

不足。我們很認真想做戒癮治療，但轄區醫院不積極。麥寮長庚醫

院都不願意接受，麥寮施用毒品被告都要跑到虎尾去做戒癮治療，

就醫便利性非常重要，如果沒有根本不用談戒癮，希望心口司能多

協助。 

◎臺中地檢林主任檢察官柏宏: 

觀護人業務太多，人力不足，建議增加員額。戒癮治療區塊，一、

二級毒品部分，二級都是團體治療，一個月或兩個月才會去醫院一

次，這種方式和美沙酮每天要去醫院不同，每天去醫院可以有一個

提醒的功用，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解決安非他命類毒品。另新興毒

品多，成癮性高低沒有客觀數據及說明，是否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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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也有很多疑慮。 

◎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諶司長立中: 

一、 對於麥寮長庚，心口司已經發函。目前只能考慮替代方法，由

其他地方支援。目前部長下令，部立醫院都要做毒癮戒治。 

二、 戒癮治療除替代療法外，心理治療也非常很重要。美國積極治

療，效果很好但是費用很高。目前預算不足，很難一步到位。 

主席結論： 

一、毒品基金部分已立法通過，請保護司積極規劃設立。 

二、行政院下設置直屬專責機制，督導及橫向整合協調各部會之毒 

 品防制資源部分，會議紀錄陳行政院參考。 

三、對於施用毒品者落實多元處遇，協助施用毒品者戒除毒癮復歸 

 社會部分，請衛生福利部、本部矯正署、保護司研議。 

四、鼓勵民間設置成癮者多元處遇機構，寬列預算補助部分，本部 

 矯正署、保護司與衛生福利部均在推動中，請於會後一個月提供 

 相關資料。 

五、建置成癮者社區處遇評估機制之可行性部分，請本部保護司對 

 於此議題會後與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進行研議。 

 

議題 5-5-12：施用毒品兒少司法處遇改良之可行性（包括重建社會

鏈、各行政部門之配合） 

※相關機關發言 

◎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林編纂敏蕙： 

一、 為妥處施用毒品虞犯少年及施用第一、二級毒品兒童之輔導，

避免造成司法負面標籤效應，採「行政先行」，以行政、福利

服務為方向，建議衛生福利部整合現有資源及相關專業人力

（例如醫學、心理、教育、社會等，可參考日本兒童相談所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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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），強化行政機關鑑別評估、篩檢與輔導等兒少保護功能事

項。 

二、 為能確實評估受觀察勒戒少年成癮或濫用與否，妥善運用觀察

勒戒、戒治處所資源，建請法務部矯正署對於送觀察勒戒少年，

依其年齡、使用物質習性及適當治療時機等特性，研擬妥適之

成癮與否評估機制。 

三、 為協助未繼續升學少年學習一技之長，建請勞動部將特殊際遇

少年技能訓練及就業輔導列為政策目標，增辦或獎勵辦理適合

少年學習之訓練課程，以利特殊際遇少年習技與就業。 

四、 為輔導不適合留於原生社區之兒少，杜絕不良環境影響，建請

衛生福利部研擬成立公辦公營之兒少戒癮機構，或輔導有收受

未滿 18歲兒少住宿、提供戒癮服務之民間機構合法立案。另

建議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3條規定，將未曾

機構處遇、留於社區接受輔導少年納為自立生活適應方案服務

對象，以協助少年轉換環境、就業自立、重建社會鏈。 

五、 本院已成立「少年事件處理法研修委員會」，定期召開研修會

議，並視需要，邀請相關機關及團體列席表示意見，以通盤檢

討修正現行規定，建構完備之少年司法制度。如有涉及須廣泛

蒐集民意意向，作為制度規劃之基礎，亦得委託專業機構或學

術單位進行相關實證研究。上開議題如蒙行政機關挹注資源，

自當全力配合修正相關法規，以維護少年之權益。 

◎高雄地檢曾主任檢察官靖雅: 

地檢署積極推動大掃蕩，少年法院對於兒少吸毒是基於保護立場。

高雄少家院處理案件過程中，如果有兒少願意提供情資，已經建立

聯繫窗口。希望主事者意見可以傳達給各地法院少家庭，要徹底解

決毒品，兒少這塊非常重要。 

◎法務部檢察司聶主任檢察官眾： 

新世代反毒策略一個很大的目標是溯源，司法院擔心兒少提供情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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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安全會受危害，如何溯源及保護青少年不受危害，已與司法院

及教育部開會協議。地方部分需要地檢署與地院協商。 

◎法務部檢察司劉主任檢察官穎芳： 

府方也相當關心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各部會意見，針對行政院所

屬各部會，本部近期會發函請各部會就決議做可行性評估。 

主席結論： 

有關成立跨部會兒少保護辦公室部分，會議紀錄陳行政院參考，其他

部分請各機關就權責部分研議並提供本部初步意見。 

 

柒、臨時動議: 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條、第 23條、第 24條修正草案 

※相關機關發言 

◎桃園地檢何主任檢察官嘉仁: 

第 20條執行完畢是指刑罰執行完畢或包含緩起訴之執行？第 23條

與第 24 條修法沿用現有規定，應依法追訴。依最高法院解釋依法

追訴是限縮在起訴，就是依法提起公訴與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不包

含緩起訴。依現行法，觀察勒戒後要緩起訴是有點問題的。刑事訴

訟法第 253條是依法偵查，可否修法時一併文字用語調整。 

主席結論： 

會後請司法院就修正條文表示意見。 

 

柒、散會 

    上午 11時 50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： 張斗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 林郁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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